
临夏县 2024 年牛羊深加工能力提升补助
项目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关于培育壮大

牛羊产业工作的安排部署以及《临夏州加快牛羊全产业链发

展的实施意见》（州委发〔2023〕33 号）的文件精神，全力

促进我县牛羊产业发展，坚定不移贯彻落实省上以养殖业为

牵引带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思路，坚持以工业化的思

维发展畜牧业，计划实施临夏县 2024 年牛羊深加工能力提

升补助项目，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我

县畜牧产业发展实际，按照补短板、强弱项、提优势的要求，

进一步提升牛羊深加工能力，建设规模化、绿色化、标准化

产品深加工基地，建成设施装备先进、生产方式绿色、经济

效益显著、辐射带动有力的畜牧业全产业链发展新格局，全

力提高产品科技附加值，增强市场竞争力，带动全县牛羊养

殖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全县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实施奠定

坚实的产业基础。

二、目标任务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撬动作用，通过对牛羊屠宰、排

酸、分割、精深加工、冷链设备等基础设施及屠宰线、环保、

物联网、产品营销等方面进行改造，规范牛羊定点屠宰行为，



进一步提升企业屠宰加工能力，延长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

加值。

三、补助对象、环节及方式

（一）补助对象

补助对象为在临夏县范围内注册的有固定屠宰场所的

牛羊定点屠宰厂和牛羊产品精深分割加工企业，有相应的资

质证件，正常运行且生产经营规范，并有充足的自筹资金保

障。

（二）补助环节

补助环节为对牛羊屠宰、排酸、分割、精深加工、冷链

设备等基础设施及环保、物联网、产品营销等方面进行改造

提升。

（三）补助方式

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进行补助，即先由实施主体完

成所有建设内容，通过验收后，落实补助资金（实际补助资

金以建设、审核验收结果确定）。

四、投资概算、补助标准及资金来源

项目概算总投资 1700 万元，其中：企业自筹 1200 万元；

财政补助资金 500 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补助标准为总投资的 30%，且每个主体最高补助

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五、进度安排

2023 年 11 月-2023 年 12 月，将项目纳入 2024 年县级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

2024 年 1 月-2 月，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编制，完成县上

审定；

2024 年 3 月，印发项目实施方案，并确定改造提升的牛

羊深加工实施主体、建设内容及投资计划；

2024 年 4 月-8 月，完成牛羊深加工能力提升补助项目

全部建设内容；

2024年9月底前，通过各部门联合验收后落实补助资金，

并完成项目的绩效自评。

六、实施程序

（一）申报程序

项目实施主体的确定采取自下而上申报的方式，由企业

主体申请，村上初审经公示 10 天后报乡（镇）政府审核，

乡（镇）政府审核并经公示 10 天后，以正式文件报县畜牧

发展中心审核，经县畜牧发展中心审定并在县政府网站公示

无异议后，与最终确定的实施主体签订项目建设协议，确保

项目顺利实施。

（二）验收程序

各项目实施主体按时限要求完成全部建设内容，经企业

自验后，向县畜牧发展中心提出验收申请报告，县畜牧发展

中心会同财政局、乡村振兴局等部门和相关乡（镇）抽调人

员组成项目验收组，对项目完成情况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经

公示 10 天无异议后落实补助资金。

七、预期效益



项目实施后，可有效提升精深加工能力，有效提高牛羊

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经

济效益良好；通过广泛宣传，提高牛羊肉品卫生质量安全水

平，切实从源头上保障牛羊产品质量安全，社会生态效益显

著。

八、联农带农机制

通过项目建设，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联农带农作用，以扩

规模、增效益为主线，培育壮大一批产业化龙头企业，鼓励

支持企业与养殖场户建立连接紧密、互利共赢的运营机制，

发展“订单农业”；提升企业屠宰、产品深加工能力，延长

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加值，不断延链补链强链，推进种植、

养殖、屠宰、加工、流通、产品营销、消费等全产业链提质

增效。享受资金扶持的经营主体，拓宽用工渠道，积极吸纳

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稳定就业，通过吸纳务工、入股分红、

订单收购等方式带动农户增收。

九、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行政推动

县上成立以县委分管领导为组长，县政府分管领导为副

组长，财政、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等部门及相关乡（镇）党

委书记为成员的项目领导小组，负责项目建设的统筹安排、

组织协调、监督管理等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

设在县畜牧发展中心，由县畜牧发展中心主任兼任办公室主

任，具体负责项目实施。县畜牧发展中心抽调业务骨干成立

技术指导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确保



项目建设进度和质量。

（二)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相关乡（镇）一方面通过广告、宣传等方式提高知名度

和美誉度，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组织企业多参加产品展销

活动，展示产品，为产品加工、品牌创建与产品营销营造良

好的氛围。

（三)加强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项目管理单位要严格按照相关资金管理规定，切实加强

项目资金管理，坚决杜绝截留、挪用、套取项目资金等违法

违纪行为的发生，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和效果。实施主体要对

项目资金实行专账管理，严格按照财务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

规范会计行为，并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确保

资金专款专用。

（四)加强部门配合，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县畜牧发展中心要组织人员加强对各项目实施主体

的监督检查，严把屠宰各环节检验检疫关；市场监管部门

要加强对产品生产能力的监督检查；商务部门要杜绝不合

格产品上市；相关乡（镇）和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

产品良好氛围，吸引消费者关注。


